
 

1 

证券代码：601008     证券简称：连云港      公告编号：临 2018-081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项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还须提交公

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对公司的影响：公司执行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不存在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的情形。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 12月 17 日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董

事会共有 9名董事，关联董事李春宏、王新文、尚锐、徐卫、毕薇薇回避表决，

其余 4名董事一致表决同意。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为：2018年 12月 7日，独立董事在收到公司提交的

上述议案相关材料后，认真审阅并向公司了解、问询了相关情况，认为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

上述议案应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专项独立意见为：根据连云港港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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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与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口集团”）签订的《金

融服务框架协议》（相关下属单位同意授权港口集团代表其一并签订），预计 2018

年港口集团及其相关下属单位在财务公司日存款最高余额不超过 120 亿元、日有

偿服务最高授信额度不超过 100亿元，遵守了协议的相关约定。董事会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职责范围内审慎审议了此关联交易

事项，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此事项的决策履行了合法必要程序，没有对公司构成

不利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专项意见为：财务公司按照与港口集团签订的《金融服务

框架协议》提供日常金融服务，存款及有偿服务金额不超过合同约定的日最高限

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人控股股东

港口集团将按规定回避表决。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是财务公司首次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在《金融服

务框架协议》的规范下，为港口集团及其相关下属单位提供日常金融服务，未有

前期对比数据。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财务公司与港口集团签订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财务公司向港口集

团及其相关下属企业提供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

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对成员

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等服务。 

预计 2018 年财务公司与港口集团及其相关下属单位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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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内容 关联方 关联关系 
预计 2018 年日 

最高余额 

提供金融 

服务 

存款 
港口集团及其相

关下属单位 
控股股东 

不超过 120亿元（包

括应付利息及手续

费） 

有偿服务授

信额度（指担

保、票据承

兑、贴现、委

托贷款、贷

款、融资租赁

等业务） 

港口集团及其相

关下属单位 
控股股东 

不超过 100亿元（包

括手续费） 

二、关联方介绍 

（一）连云港港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目前公司持有财务公司51%的股权，财务公司为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公司名称：连云港港口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18号 

法定代表人：李春宏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

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

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

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

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截止 2017年 12 月 31日，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303,396.44万元，净资产

51,184.81万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601.61 万元，实现净利润 1,184.8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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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目前港口集团持有公司48.53%的股权，公司为港口集团之控股子公司。 

企业名称：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连云港市连云区中华西路18-5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锐 

注册资本：78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停靠设施；为旅客提供候船

和上下船设施和服务；为委托人提供货物装卸（含过驳）、仓储、港内驳运、集

装箱堆放、拆拼箱以及对货物及其包装进行简单加工处理等；为船舶进出港、靠

离码头、移泊提供顶推、拖带等服务；为委托人提供货物交接过程中的点数和检

查货物表面情况的理货服务；为船舶提供岸电、燃物料、生活品供应、船员接送

及船舶污染物（含油污水、残油、洗舱水、生活污水及垃圾）接收、围油栏供应

服务和加工洗烫衣服等船舶港口服务；从事港口设施、设备（含机车）和港口机

械的租赁、维修业务；（以上凭港口经营许可证经营）。保税仓储（危化品除外）；

港口与航道设施工程、建筑工程、给排水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道路桥梁工

程、建筑智能化工程、通信管线工程设计与施工；港口疏浚作业；煤炭销售；房

地产开发经营；国际船舶代理；物业管理服务；软件开发及系统集成；网络技术

服务；国际货运代理；货物沿海、沿江及内河运输；环境工程监理及环境技术检

测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通信工程施工；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罐

式），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3类）（剧毒化学品除外）；预包装食品兼散

装食品批发与零售；瓶（桶）装饮用水生产与销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卷烟

（雪茄烟）零售；船舶制造；船舶修理及潜水作业；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卫生防疫服务；计量器具检测及衡器设备安装检定等；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废

旧物资回收；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的经营与管理；以下限分支机构凭许

可证经营：乙醇汽油、柴油、煤油零售；燃气销售；港口铁路运输；港区电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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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港口集团资产总额 5,554,471.58 万元，净资产

1,812,317.59 万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80,111.21 万元，实现净利润

10,348.85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日常关联交易之金融服务限额 

财务公司吸收港口集团及其相关下属单位的存款，每日余额（包括应付利息

及手续费）不高于人民币 120 亿元（含本数）。财务公司向港口集团及其相关下

属单位提供的有偿服务最高授信额度（包括担保、票据承兑、贴现、质押、委托

贷款、贷款、 融资租赁等业务），每日余额（包括手续费）不高于人民币 100

亿元（含本数）。 

（二）日常关联交易之金融服务定价政策 

1、存款服务 

凡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保监会有相关规定的，应符合其规定；除符合前述

外，应参照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务的利率水平予以确定。 

2、有偿服务  

财务公司为港口集团及其相关下属单位有偿提供财务和融资咨询、信用鉴

证、担保、票据承兑 或贴现、办理委托贷款、贷款、融资租赁等业务。 

财务公司为港口集团及其相关下属单位提供有偿服务收取的利息、手续费，

凡中国人民银行或中国银保监会制定相关规定的，应符合其规定；除符合前述外，

提供金融业务所收取的利息、手续费，应根据财务公司相关制度并参照国内其他

金融机构同等业务的利率、费用水平予以确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具有“集团资金归集平台、集团资金结算平台、集团资金监控平台、

集团金融服务平台和集团融资运营平台”等功能。经过增资扩股后，服务范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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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凭借熟悉港口集团各板块核心业务的优势，为集团成员

单位提供全面、高效、安全的金融服务。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行为均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保证了财务公司日常经

营的有序进行，财务公司作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合规、有序发展有利于维护公

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